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  
          桂教基教〔2014〕36 号 

 

关于公布我区普通高中新课程创新实验 

首批实验学校中期评估结果和第二批 

实验学校名单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局，广西师范大学： 

经学校自查（自荐）、市教育局初审、专家评估、我厅审核，

确认柳州市第九中学等 19 所首批新课程创新实验学校在中期

评估中获得合格以上等级，柳州高中等 21 所学校为第二批新课

程创新实验学校，现将名单予以公布。 

希望上述新课程创新实验学校大力实施创新实验，按照实

验方案开设课程，配备课程教学活动所必需的场地、设施设备，

加强教学内容、教学方式、评价方式等的研究，加强师资队伍

建设，确保创新实验工作顺利推进。 

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关心和支持新课程创新实验，加大对

实验学校的经费投入，加强通用技术课程、综合实践活动的研

究和指导。落实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中阶段教育

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桂政发〔2014〕12 号）精神，支持普

通高中学校按“一校一室”建设通用技术实验室，重视新开设

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，为实施高中课改提供有力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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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首批普通高中新课程创新实验学校中期评估结果 

      2．第二批普通高中新课程创新实验学校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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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首批普通高中新课程创新 

实验学校中期评估结果 
 

一、优秀学校 

柳州市第九中学、梧州市第二中学 

二、良好学校 

贵港市江南中学、广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、柳州铁

一中学、桂林市第一中学、百色市田阳高中、广西师范大学附

属中学 

三、合格学校 

南宁市第一中学、南宁市隆安中学、柳州市三江中学、柳

州市第六中学、桂林市兴安中学、桂林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桂

林实验中学、玉林市陆川中学、钦州市灵山县新洲中学、北海

市合浦县廉州中学、贺州市富川高中、河池市宜州实验高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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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第二批普通高中新课程创新 

实验学校名单 
 

柳州市高级中学 

柳州市三江县民族高中 

柳州市融水中学 

柳州市融安县第二中学 

桂林市中山中学 

桂林市逸仙中学 

桂林市第八中学 

桂林市阳朔中学 

北海市北海中学 

北海市第五中学 

钦州市第一中学 

防城港市实验高级中学 

梧州市藤州中学 

梧州市苍梧县第一高级中学 

梧州市蒙山中学 

玉林市高级中学 

玉林市实验中学 

玉林市容县中学 

玉林市北流高级中学 

玉林市北流实验中学 

贺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


